11.2.1 项目同时采用屋顶绿化、垂直绿化方式，屋顶绿化面积占可绿化屋顶总面积的比例达到50%，垂直绿化面积占可种植区域面积的比例不小于15%。（总分2分）
1) 得分自评：（本条适用于18层及以下的居住建筑，建筑高度小于100m的公共建筑。）
	评价内容
	评价分值（分）
	自评得分（分）

	项目同时采用屋顶绿化、垂直绿化方式，屋顶绿化面积占可绿化屋顶总面积的比例达到50%，垂直绿化面积占可种植区域面积的比例不小于15%。
	2
	

	合计
	2
	



2) 评价要点
[bookmark: _GoBack]是否采用屋顶绿化：□是、□否
是否采用垂直绿化：□是、□否
屋顶可绿化面积： m2；屋顶绿化面积： m2；屋顶绿化面积占屋顶可绿化面积比例：%；
可种植区域面积面积： m2；垂直绿化面积： m2；垂直绿化面积占可种植区域面积的比例比例：%。
简要说明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的位置、主要植物种类等：（200 字以内）
	






3) 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.景观总图及设计说明：应体现项目红线范围内景观总体设计内容；
2.景观苗木表和种植图：应介绍项目内乔、灌、草植物种类、基本信息、种植位置图；
3.建筑屋顶平面图：应提供屋顶可绿化面积、屋顶绿化的类型、面积、种植植物；
4.垂直绿化种植图：应提供垂直绿化的位置、面积、种植植物。
实际提交材料：
	





